
二 零 一 三 年 六 月 十 一 日  

討 論 文 件  

 

 
立 法 會  

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漁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 

 

 
目 的  

 
 在 二 零 一 三 年《 施 政 報 告 》中，行 政 長 官 宣 布 設 立 “ 漁 業

持 續 發 展 基 金 ＂ (基 金 )。 在 這 項 措 施 宣 布 後 ， 當 局 隨 即 就 如 何 妥

善 施 行 和 管 理 基 金 諮 詢 相 關 持 份 者 。  

 
2 .  本 文 件 載 述 我 們 諮 詢 的 持 份 者 表 達 的 意 見，並 就 基 金 細 則

初 步 構 思，包 括 可 受 惠 於 基 金 的 項 目 範 圍、申 請 資 格 及 管 理 和 行

政 相 關 事 宜 ，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 

 

 
背 景  

 
3 .  過 去 十 年，香 港 的 漁 業 資 源 及 產 量 持 續 減 少。政 府 在 二 零

零 六 年 年 底 成 立 漁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， 負 責 研 究 本 港

漁 業 的 長 遠 發 展 目 標，並 就 促 進 漁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方 向 及 可 行 方

案，向 當 局 提 供 意 見。政 府 已 逐 步 開 展 委 員 會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

向 政 府 提 交 的 報 告 中 所 建 議 的 各 項 漁 業 管 理 措 施。我 們 已 禁 止 在

本 港 水 域 進 行 拖 網 捕 魚 活 動，並 正 為 本 地 漁 船 進 行 登 記，以 禁 止

非 本 地 漁 船 在 本 港 捕 魚，以 及 控 制 香 港 水 域 的 捕 撈 力 量。政 府 已

檢 討 應 否 在 有 剩 餘 承 載 力 的 魚 類 養 殖 區 簽 發 新 海 魚 養 殖 牌 照。為

協 助 漁 民 增 加 知 識 和 提 升 技 能 ， 我 們 為 漁 民 安 排 各 類 培 訓 課 程 、

工 作 坊 及 研 討 會，當 中 包 括 協 助 漁 民 轉 而 從 事 生 態 旅 遊 行 業。委

員 會 亦 建 議 在 適 當 時 候 設 立 “ 漁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資 助 計 劃 ＂，為 漁

民、 漁 民 團 體、 學 術 團 體 或 非 牟 利 機 構 提 供 財 政 支 援， 以 開 展 一

些 有 助 改 善 業 界 經 營 環 境 和 競 爭 力，以 及 與 恢 復 海 洋 與 漁 業 資 源

有 關 的 研 究 和 發 展 項 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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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行 政 長 官 在 二 零 一 三 年《 施 政 報 告 》中 宣 布 設 立 5 億 元 的

漁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， 協 助 漁 民 採 用 可 持 續 而 高 增 值 的 運 作 模 式 ，

並 資 助 相 關 的 計 劃 及 研 究，以 提 高 整 個 行 業 的 競 爭 力。當 局 會 成

立 由 官 員 及 業 內 人 士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， 就 基 金 的 應 用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 
在 諮 詢 持 份 者 期 間 接 獲 的 意 見  

 
5 .  這 項 措 施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的《 施 政 報 告 》中 發 表 後，漁

農 自 然 護 理 署 (漁 護 署 )隨 即 就 如 何 施 行 和 管 理 該 項 基 金 徵 詢 主 要

漁 民 團 體 、 業 內 人 士 及 其 他 持 份 者 的 初 步 意 見 (見 附 件 )。 持 份 者

普 遍 歡 迎 當 局 設 立 基 金 。 他 們 的 意 見 現 撮 述 於 下 文 第 6 至 8 段 。 

 
目 的 、 涵 蓋 範 圍 及 申 請 資 格  

 
6 .  受 諮 詢 的 持 份 者 建 議 基 金 應 涵 蓋 下 述 各 類 計 劃 ／ 項 目 ：  

 
( a )  可 持 續 漁 業  

 
  有 助 使 捕 魚 作 業 更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及 環 保 原 則 的 研

究 項 目 ；  

  能 力 提 升 項 目，例 如 供 漁 民 及 有 意 加 入 相 關 行 業 的 人

士 參 加 的 職 業 訓 練 課 程 與 研 討 會 ；  

  公 眾 意 識 推 廣 項 目，例 如 旨 在 展 示 本 地 漁 民 文 化 和 推

廣 保 護 漁 業 資 源 的 計 劃 ；  

  為 漁 民 而 設 的 “ 替 代 生 計 ＂ 項 目，例 如 示 範 項 目、漁

民 團 體 的 先 導 計 劃 及 介 紹 可 供 漁 民 轉 型 的 其 他 漁 業

或 與 海 洋 相 關 行 業 的 就 業 ／ 營 商 機 會 的 項 目 ；  

 
( b )  捕 撈 漁 業  

 
  可 增 加 漁 業 資 源 的 項 目，例 如 魚 苗 放 養 計 劃 及 人 工 魚

礁 敷 設 計 劃 ；  

 
  研 究 及 監 察 項 目，例 如 本 地 漁 業 資 源 的 研 究、開 發 新

的 可 持 續 捕 魚 技 術 的 項 目、有 關 本 地 漁 業 和 漁 民 的 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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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及 經 濟 研 究 等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水 產 養 殖  

 
  有 助 提 高 本 地 水 產 銷 售 潛 力 的 技 術 或 商 業 策 略 ； 及  

 
  水 產 養 殖 的 相 關 項 目，例 如 使 用 廚 餘 製 作 魚 糧、設 立

本 地 魚 苗 孵 化 場、在 魚 類 養 殖 區 設 立 實 時 水 質 監 測 網

絡、為 水 產 養 殖 產 品 建 立 質 素 保 證 系 統，以 及 推 廣 有

機 魚 類 養 殖 。  

 
7 .  我 們 所 諮 詢 的 持 份 者 普 遍 同 意 下 列 人 士 或 機 構 應 合 資 格

申 請 基 金 的 財 政 資 助 ：  

 
( a )  來 自 漁 民 團 體 、 學 術 及 研 究 機 構 (包 括 在 從 事 與 漁 業

或 水 產 養 殖 業 發 展 有 關 的 研 究 方 面 具 卓 越 能 力 的 海

外 機 構 )、 保 育 團 體 、 社 會 企 業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申 請

人 ， 應 符 合 資 格 ；  

 
( b )  如 有 關 申 請 有 利 跨 界 別 合 作 以 推 動 香 港 漁 業 的 可 持

續 發 展，則 共 同 提 出 申 請 者 亦 可 獲 考 慮，例 如 學 術 機

構 聯 同 漁 民 在 本 地 環 境 推 行 可 持 續 漁 業 的 效 益 研 究 ;

或 非 政 府 機 構 聯 同 漁 民 團 體 共 同 推 廣 可 供 漁 民 轉 型

的 與 海 洋 相 關 行 業 的 項 目 ， 以 減 低 本 地 捕 撈 力 量 ；  

 
( c )  除 了 進 行 非 商 業、非 牟 利 項 目 的 申 請 人 外，進 行 商 業

項 目 的 申 請 人 亦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獲 考 慮 給 予 支 援；以 及  

 
( d )  如 香 港 居 民 作 出 個 別 申 請，亦 應 視 乎 其 擬 議 項 目 及 申

請 人 實 行 該 項 目 的 能 力 ， 按 個 別 情 況 予 以 考 慮 。  

 
諮 詢 委 員 會  

 
8 .  我 們 所 諮 詢 的 持 份 者 普 遍 認 為，諮 詢 委 員 會 應 包 括 業 界 代

表，以 及 學 術 界、保 育 團 體 及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(例 如 律 師 及 會 計 師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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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局 的 初 步 意 見  

 
9 .  基 金 旨 在 配 合 政 策 目 標，即 促 進 本 地 漁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和

現 代 化 ， 並 提 高 業 界 的 競 爭 力 ， 讓 漁 民 自 力 更 生 、 改 善 生 計 ， 以

及 更 有 能 力 應 付 經 營 環 境 轉 變 所 帶 來 的 挑 戰 。 漁 業 能 夠 持 續 發

展，不 但 會 為 漁 業 社 羣 提 供 就 業 機 會，亦 可 為 香 港 市 民 穩 定 可 靠

地 提 供 新 鮮、安 全 的 優 質 漁 產 品。此 外，採 用 可 持 續 的 運 作 模 式，

長 遠 來 說 亦 有 助 保 育 本 港 的 海 洋 生 態 系 統，讓 我 們 的 子 孫 後 代 得

以 享 受 健 康 和 多 元 化 的 海 洋 生 態 環 境 。  

 
1 0 .  為 保 護 漁 業 資 源，我 們 已 推 行 各 項 漁 業 管 理 措 施，包 括 在

二 零 一 二 年 落 實 的 禁 止 拖 網 捕 魚 及 本 地 漁 船 登 記。現 在，我 們 應

着 眼 於 漁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全 盤 建 議 中 的 另 一 個 重 要

範 疇 ， 即 如 何 推 動 漁 業 現 代 化 。 上 文 第 6段 所 述 我 們 在 諮 詢 持 份

者 期 間 接 獲 的 建 議，與 我 們 希 望 幫 助 漁 民 迎 接 挑 戰，邁 向 可 持 續

而 高 增 值 的 運 作 模 式 的 目 標 大 致 相 符 。  

 
1 1 .  考 慮 到 漁 民 社 羣 可 申 請 其 他 資 助，特 別 是 漁 業 發 展 貸 款 基

金 (貸 款 基 金 )， 我 們 現 正 仔 細 研 究 如 何 妥 善 為 漁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金

定 位。我 們 建 議，基 金 應 為 現 時 貸 款 基 金 未 能 涵 蓋 的 項 目 提 供 資

助，例 如 考 慮 是 否 資 助 一 些 沒 有 收 入 ／ 收 入 甚 少 而 不 能 助 其 償 還

貸 款 的 非 商 業 項 目，，或 者 資 助 一 些 因 為 仍 在 醞 釀 階 段、 財 政 回

報 不 明 朗 ， 而 令 不 願 承 受 風 險 的 申 請 人 不 去 開 展 的 商 業 項 目 。  

 
1 2 .  我 們 正 考 慮 下 列 組 織 ／ 人 士 是 否 符 合 基 金 資 助 的 申 請 資

格 ：  

 
 ( a )  漁 業 合 作 社 ；  

 ( b )  非 牟 利 的 漁 業 組 織 ；  

 ( c )  學 術 及 研 究 機 構 ；  

 ( d )  非 政 府 組 織 ； 以 及  

 ( e )  能 顯 示 其 有 能 力 實 行 擬 議 項 目 的 個 別 漁 民 。  

 
1 3 .  業 界 建 議 准 許 運 用 基 金 資 助 一 些 商 業 項 目，我 們 認 為 這 項

建 議 須 審 慎 研 究。我 們 認 為，如 把 基 金 用 於 資 助 漁 業 公 司 及 個 別

漁 民 開 展 涉 及 新 科 技 和 創 意 的 商 業 活 動 ， 則 必 須 制 訂 合 適 機 制 ，

確 保 申 請 人 亦 會 注 資 有 關 項 目 、 有 關 項 目 會 惠 及 整 個 本 地 漁 業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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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及 獲 資 助 項 目 的 盈 餘 會 回 撥 基 金 ， 為 業 界 帶 來 更 大 的 裨 益 。  

 

 
管 理 及 行 政  

 
1 4 .  基 金 的 日 常 行 政 工 作，包 括 行 政、後 勤 及 秘 書 處 服 務 支 援

將 由 漁 護 署 負 責。作 為 管 制 人 員，漁 護 署 署 長 會 按 照 諮 詢 委 員 會

及 其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， 就 資 助 金 的 發 放 作 出 決 定 。  

 
1 5 .  諮 詢 委 員 會 應 就 基 金 的 管 理 、 核 准 項 目 類 別 的 資 助 金 分

配，以 及 審 批 個 別 資 助 申 請 的 準 則，致 力 提 供 策 略 性 意 見。為 此，

諮 詢 委 員 會 可 由 轄 下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協 助，例 如 由 審 批 小 組 審

議 個 別 資 助 申 請 等。在 決 定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其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組 織 架

構 時 ， 當 局 會 參 考 其 他 資 助 計 劃 的 做 法 。  

 

 
未 來 路 向  

 
1 6 .  我 們 會 考 慮 本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確 立 基 金 細 節 提 出 的 意 見。我

們 會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第 四 季 向 本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詳

細 建 議 供 考 慮 之 前，再 次 諮 詢 業 界 及 其 他 持 份 者。如 財 務 委 員 會

批 准 所 需 的 撥 款 承 擔 額 ， 我 們 會 委 任 諮 詢 委 員 會 並 制 訂 申 請 安

排 ， 以 便 在 二 零 一 四 年 上 半 年 接 受 申 請 。  

 

 
徵 詢 意 見  

 
1 7 .  請 委 員 就 確 立 基 金 細 節 的 建 議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 

 

 
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二 零 一 三 年 六 月  



附 件  
 

曾 諮 詢 的 漁 民 團 體 及 業 界 代 表 名 單  
 

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就 設 立 漁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一 事 邀 請 業 界

提 供 初 步 意 見。何 俊 賢 議 員 及 以 下 漁 民 團 體 和 業 界 代 表 提 出 了 相

關 建 議 ：  
 
  香 港 漁 民 團 體 聯 會 ；  
 
  香 港 漁 民 互 助 社 ；  

 
  香 港 漁 業 聯 盟 ；  

 
  香 港 水 產 養 殖 業 總 會 ；  

 
  新 界 漁 民 聯 誼 會 有 限 公 司 ；  

 
  馬 灣 漁 業 權 益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；  

 
  港 九 漁 民 聯 誼 會 有 限 公 司 ；  

 
  香 港 機 動 漁 船 船 東 協 進 會 有 限 公 司 ；  

 
  筲 箕 灣 區 漁 民 合 作 社 有 限 責 任 聯 社 ；  

 
  西 貢 區 漁 民 合 作 社 有 限 責 任 聯 社 ；  

 
  國 際 漁 業 聯 盟 ； 以 及  

 
  香 港 新 界 養 魚 協 進 會 。  

 

 

 

 




